	大鹏新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自行采购结果公告

	（项目名称：对乐土精准医疗和沃森精准医疗及其下属公司开展
法律尽职调查项目）

	    我局自行采购对乐土精准医疗和沃森精准医疗及其下属公司开展法律尽职调查项目于2025年9月25日完成采购工作，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现将项目供应商征集筛选以及采购结果公告如下：

	    鉴于报价合理的理由，我单位拟定以下单位为项目候选供应商，候选供应商及其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供应商名称
	报价（万元）

	1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18

	
	
	



经我局第11次局长办公会议审议后通过，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在方案更科学合理、律所同类服务经验更丰富等理由，确定以下采购结果：


	序号
	确定的供应商名称
	成交（万元）

	1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18

	    
承接供应商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针对本采购项目的服务内容和承诺为：对采购方安排的企业内容进行调查，包括企业工商情况、股权限制情况、资产情况、负债情况、劳动人事、税务、涉诉情况；就企业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分析并提出法律意见；就主管部门提出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为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以上结果进行公告5个工作日。

	    有关单位和有关个人可以在公示期内向我单位和大鹏新区发展和财政局提出意见。我单位投诉电话：0755-88159426；大鹏新区发展和财政局投诉电话：0755-88159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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